
附件 2

关于《北京市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工作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提

升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更好发挥政府采购

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维护公平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环

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有力、更全面的要素支撑，财政部会

同司法部开展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示范点建设，确定北京市财

政局为第二批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示范点。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财政部《政府采购

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规定，财政部门负责

依法处理供应商投诉，供应商投诉按照采购人所属预算级

次，由本级财政部门处理。《财政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关

于确定第二批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示范点的通知》（财办库

〔2024〕38 号）对制定本工作办法，作出具体规定。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主要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结合我市



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工作实际，推动建立公正、高效、规范的

行政裁决机制。《办法》共三章三十六条，除总则、附则外，

按照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工作流程，分为受理、调查与调解、

审理和决定等部分。具体包括：

（一）总则。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是指财政部门对供应商

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提起的投诉，依法依规进行

裁处的行为。财政部门落实依法依规、权责对等、公平公正、

简便高效、主动回避等原则，建立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行政裁

决分级管理，联动联审工作机制。明确参与裁决的受理岗和

审理岗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职责。

（二）受理。对投诉人提起的投诉，受理岗应在 5 个工

作日内进行审查，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要件

不齐备或者表述不清楚、材料不完整的按规定通知补正。受

理岗应在收到投诉书之日起 8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告

知，符合受理条件，向相关当事人发送受理文书。不符合受

理条件或不属于财政部门裁决机构管辖的，按规定发送不予

受理文书。

（三）调查。投诉事项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审

理岗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或组织质证。

（四）调解。案件接收后、出具《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书》

前，投诉人有调解意愿且不涉及违法违规的，可组织调解工

作。调解通过解释、建议、辅导、规劝等方式，也可通过提



供事实调查结果、专业鉴定或者法律意见等，推动当事人通

过协商解决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的，需制作调解协议书，

由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投诉案件终止处理。不同意调解或

调解不成的，案件继续审理并按规定作出裁决。

（五）审理。行政裁决审理采用简易制与合议制相结合

的方式。明确可采用合议制审理的四种情形。适用简易制的

案件，审理小组认为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明，不适用或当事人

不同意调解的，应当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调查结论形成

初步意见，经财政部门内控程序报审后，向投诉人制作并送

达《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书》。适用合议制的案件，审理岗应

当提出行政裁决建议稿，并提请合议庭召开会议对案件进行

评议。审理岗根据合议庭评议意见起草《政府采购行政裁决

书》。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不清的，审理岗应当继续调查。

明确合议庭组成、专家选取、评议流程。

（六）决定。审理岗起草行政裁决书时应当明确决定类

型、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等内容。明确行政裁决书应载明的

内容。经财政部门内控程序报审后的《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书》

按规定送达，并将行政裁决结果进行公告，相关案件材料按

要求归档。

（七）附则。明确行政裁决的期间计算、当事人定义、

廉政纪律、文书记档案管理、办法解释和本《办法》实施日

期等内容。



四、特点和意义

《办法》明确受理和审理相分离，岗位独立，互相制约；

细化五个环节（受理、调查、调解、审理和决定），进一步

明确程序节点；探索建立与投诉裁决并行的约谈、调解等非

强制方式的纠纷化解模式；实行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行政裁决

分级管理，联动联审工作机制。

通过建立专业、高效、规范的行政裁决机制，进一步推

进我市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从而更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促进首都政府采购事业高质量发展。

五、关键词解释

1.投诉：指政府采购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

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书面形式

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

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依法财

政部门提起投诉。

2.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是指财政部门对供应商依据《政

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提起的投诉，依法依规进行裁处的行

为。


